一、编制和实施《关于促进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健康旅游等健康产业发展。201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促进健康与旅游融合，催生健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制定健康旅游行业标准、规范，加快推进健康旅游产业发展。健康旅游关联产业多、带动效应强，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健康旅游，超过50个国家（地区）已将健康旅游确定为支柱性产业。我国健康旅游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之间的融合不够，高附加值服务较少，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虽然各地开展了很多探索和创新，但在政策层面尚没有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也缺乏成熟的模式和经验，需要国家出台政策予以推动、规范和引导，确保健康旅游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出台《意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健康服务和旅游需求，扩内需、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保健康的重要举措，对促进健康服务与旅游深度融合，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导和规范地方健康旅游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意见》的编制过程 
　　《意见》的编制历经多次修改完善。我委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深入调研，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梳理国内外健康旅游发展现状，总结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医疗先行区经验，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地方、专家及社会各界意见。初稿形成后，多次征求并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意见》报国务院后，再次大范围征求了部门意见。2017年5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意见》。 
　　三、《意见》编制的总体思路 
　　总体思路是把健康旅游作为发展健康服务业的重要任务，以需求为导向，积极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牢牢把握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服务特色，以医疗促旅游，寓旅游于医疗，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意见》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消费需求，加快发展健康产业，促进健康服务与旅游深度融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突出服务特色，提高服务能力和品质，顺应发展趋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个性化健康服务和旅游需求，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 
　　基本原则是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配置。坚持因地制宜、创新驱动。坚持对外交流、开放共赢。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进。 
　　五、《意见》确定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健康旅游基地，形成一批健康旅游特色品牌，推广一批适应不同区域特点的健康旅游发展模式和典型经验，打造一批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到2030年，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健康旅游服务体系，健康旅游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发展环境逐步优化，吸引更多的境内外游客将我国作为健康旅游目的地，提升产业发展层级。 
　　六、《意见》的重点任务 
　　《意见》从提高健康旅游供给能力、培育健康旅游消费市场、优化健康旅游政策环境等3个方面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特别强调发展高端医疗服务、中医药特色服务、康复疗养服务和休闲养生服务，主要包括发展丰富健康旅游产品；提高医疗机构现代化水平；提升健康旅游服务品质；加大推广推介力度；打造健康旅游服务产业项目；推进健康旅游服务信息化；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推进市场准入和行业规范建设；健全健康旅游法制和监管体系；完善健康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健全人力资源保障机制；建设诚信服务制度。 
　　七、《意见》的组织实施 
　　《意见》提出加强组织领导、推进试点示范、加强国际交流合作3条措施，通过建立健康旅游发展部门协作机制，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建设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学习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经验，推动健康旅游业健康发展。
